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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6/2021_2022_2010_E5_B9_

B4_E6_89_A7_c23_646447.htm 1.执业药师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

纲、统一命题、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。一般每年举行一次。

2.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组织拟定考试科目和考试大纲、

编写培训教材、建立试题库及考试命题工作。按照培训与考

试分开的原则，统一规划并组织考前培训。 3.人事部负责组

织审定考试科目、考试大纲和试题，会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

局对考试工作进行监督、指导并确定合格标准。 4.凡中华人

民共和国公民和获准在我国境内就业的其他国籍的人员具备

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均可申请参加执业药师资格考试： （一）

取得药学、中药学或相关专业中专学历，从事药学或中药学

专业工作满七年。 （二）取得药学、中药学或相关专业大专

学历，从事药学或中药学专业工作满五年。www.

Ｅxamda.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（三）取得药学、中药学或

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，从事药学或中药学专业工作满三年

。 （四）取得药学、中药学或相关专业第二学士学位、研究

生班毕业或取得硕士学位，从事药学或中药学专业工作满一

年。 （五）取得药学、中药学或相关专业博士学位。 5.执业

药师资格考试合格者，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事（职改

）部门颁发人事部统一印制的、人事部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

局用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《执业药师资格证书》。该证书在

全国范围内有效。 更多信息请访问：执业药师网校 百考试题

论坛 百考试题在线考试系统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